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２３１

证券简称：环旭电子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２５

环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开承诺履行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上海证监局《关于开展上市公司承诺履行情况检查的通知》文件精神，环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上市公司”）对股东、关联方以及公司历年来的承诺履行情况进行了自查，现将上市公司股

东、关联方以及上市公司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情况公告如下：

一：上市公司股东环诚科技有限公司和日月光半导体（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与首次公开发行有关的

承诺如下：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履行情

况

承诺履行期

限

环诚科技

有限公司

和日月光

半导体

（

上

海

）

股份有

限公司

自环旭电子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十六个月

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公司直接或间接持有的环旭电子

股份

，

也不由环旭电子回购本公司直接或间接持有的上述股份

按承诺履行

中

２０１２．２．２０

－

２０１５．２．１９

环诚科技

有限公司

１、

对于环旭电子目前存在或即将存在部分专利权及专利申请权与

环隆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环隆电气

”）

共有的情形

，

为保

障环旭电子及其中小股东的利益

，

承诺人特承诺

：

若环隆电气

（

包

括环隆电气所控制的除环旭电子及其所控制企业之外其他企业

）

在行使其专利申请共有权及专利共有权时

，

对环旭电子及其所控

制企业造成任何权利侵害及经济损失

，

承诺人将对环旭电子及其

所控制企业遭受的损失承担法律责任并给予全额补偿

。

２、

在环旭电子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

，

如因劳务派遣单位拖欠

被派遣人员工资等损害被派遣人员情形导致环旭电子须承担连带

赔偿责任的

，

承诺人同意补偿环旭电子的全部经济损失

。

３、

如应有权部门的要求或决定

，

环旭电子及其子公司需为职

工补缴社会保险费或住房公积金

，

或者环旭电子及其子公司因未

依法为职工缴纳社会保险费或住房公积金而被处以任何罚款或遭

受损失

，

承诺人愿在毋须环旭电子及其子公司支付对价的情况下

承担该等责任

。

按承诺履行

中

长期

日月光半

导体

（

上

海

）

股份有

限公司

环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现租赁使用日月光半导体

（

上海

）

股份有限

公司

（

以下简称

“

承诺人

”）

部分房产用于员工宿舍用途

。

承诺人现

作出如下承诺

：

如因承诺人对租赁物业的产权瑕疵问题

，

致使环旭

电子无法继续使用租赁物业或遭受第三方索赔

，

承诺人将承担相

应法律责任

，

并对环旭电子因此所遭受的任何损失

、

所受到的任何

罚款及由此产生的搬迁费用给予全额赔偿及

／

或补偿

。

按承诺履行

中

长期

环诚科技

有限公司

一

、

本公司

（

包括本公司所控制的其他企业

，

下同

）

目前不存在从事

与环旭电子相同

、

相似业务而与环旭电子构成同业竞争的情形

，

亦

未从事其他可能给环旭电子带来不利影响的业务

。

二

、

本公司将

不会在中国境内或境外以任何方式

（

包括但不限于单独经营

、

通过

合资经营或拥有另一公司或企业的股权及其他权益

）

直接或间接

从事或参与任何与环旭电子构成竞争的业务或活动

，

不以任何方

式从事或参与任何与环旭电子业务相同

、

相似或可能取代环旭电

子的业务活动

。

三

、

本公司如从任何第三方获得的商业机会与环

旭电子经营的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

，

则应立即通知环旭

电子

，

并应促成将该商业机会让予环旭电子

。

四

、

如果环旭电子在

其现有业务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其经营业务范围

，

而本公司对此

已经进行生产

、

经营的

，

本公司同意环旭电子对相关业务在同等商

业条件下享有优先收购权

；

本公司尚未对此进行生产

、

经营的

，

则

将不会从事与环旭电子构成竞争的新业务

。

五

、

本公司在今后经

营业务时

，

将避免经营与环旭电子构成同业竞争的业务

：

如本公司

拟开展的新业务可能构成与环旭电子构成同业竞争

，

则本公司有

义务就该新业务通知环旭电子

，

若环旭电子对此提出异议

，

本公司

应无条件放弃开展该新业务

；

如环旭电子认为该新业务有利于其

发展

，

本公司除应无条件放弃该新业务的开展外

，

还应促成该新业

务由环旭电子开展

；

如环旭电子认定本公司某项已开展业务与其

存在同业竞争

，

则本公司将在环旭电子提出异议后及时向第三方

转让或自行终止该业务

；

如环旭电子提出受让请求

，

则我公司应无

条件按经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中介机构评估后的公允价格将上述业

务和资产优先转让给环旭电子

。

按承诺履行

中

长期

二：上市公司关联方与首次公开发行有关的承诺如下：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履行情况 承诺履行期限

日月光半导

体制造股份

有限公司

一

、

本公司

（

包括本公司所控制的其他企业

，

下同

）

目前不存在从事与环旭电子相

同

、

相似业务而与环旭电子构成同业竞争的情形

，

亦未从事其他可能给环旭电子

带来不利影响的业务

。

二

、

本公司将不会在中国境内或境外以任何方式

（

包括但

不限于单独经营

、

通过合资经营或拥有另一公司或企业的股权及其他权益

）

直接

或间接从事或参与任何与环旭电子构成竞争的业务或活动

。

三

、

本公司如从任何

第三方获得的商业机会与环旭电子经营的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

，

则应立

即通知环旭电子

，

并应协助将该商业机会让予环旭电子

，

惟本公司如为该等行为

而将违反保密义务者不在此限

。

四

、

如果环旭电子在其现有业务的基础上进一步

拓展其经营业务范围

，

而本公司对此已经进行生产

、

经营的

，

本公司同意环旭电子

对相关业务在同等商业条件下享有优先收购权

。

五

、

本公司在今后经营业务时

，

将避免经营与环旭电子构成同业竞争的业务

：

如本公司认为拟开展的新业务可能

与环旭电子构成同业竞争

，

则本公司有义务就该新业务通知环旭电子

，

若环旭电

子对此提出异议

，

本公司应无条件放弃开展该新业务

；

如该新业务有利于环旭电

子发展

，

本公司应无条件放弃该新业务的开展

；

如本公司某项已开展业务确与其

存在同业竞争

，

则本公司将在环旭电子提出异议后及时向第三方转让或自行终止

该业务

；

如环旭电子提出受让请求

，

则本公司应无条件按经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中

介机构评估后的公允价格将上述业务和资产优先转让给环旭电子

。

按承诺履行中 长期

环隆电气股

份有限公司

一

、

本公司目前并未经营与环旭电子相同

、

相似业务而与环旭电子构成同业竞争

的情形

，

亦未从事其他可能给环旭电子带来不利影响的业务

。

二

、

本公司将不会

在中国境内或境外以任何方式

（

包括但不限于单独经营

、

通过合资经营或拥有另

一公司或企业的股权及其他权益

）

直接或间接从事或参与任何与环旭电子构成竞

争的业务或活动

，

不以任何方式从事或参与任何与环旭电子业务相同

、

相似或可

能取代环旭电子的业务活动

。

三

、

本公司如从任何第三方获得的商业机会与环旭

电子经营的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

，

则应立即通知环旭电子

，

并应促成将

该商业机会让予环旭电子

。

四

、

如果环旭电子在其现有业务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

其经营业务范围

，

而本公司对此已经进行生产

、

经营的

，

本公司同意环旭电子对相

关业务在同等商业条件下享有优先收购权

；

本公司尚未对此进行生产

、

经营的

，

则

将不会从事与环旭电子构成竞争的新业务

。

五

、

本公司在今后经营业务时

，

将避

免经营与环旭电子构成同业竞争的业务

：

如本公司拟开展的新业务可能构成与环

旭电子构成同业竞争

，

则本公司有义务就该新业务通知环旭电子

，

若环旭电子对

此提出异议

，

本公司应无条件放弃开展该新业务

；

如环旭电子认为该新业务有利

于其发展

，

本公司除应无条件放弃该新业务的开展外

，

还应促成该新业务由环旭

电子开展

；

如环旭电子认定本公司某项已开展业务与其存在同业竞争

，

则本公司

将在环旭电子提出异议后及时以适用法律许可之方式处分或终止该业务

；

如环旭

电子提出受让请求

，

则环隆电气应参酌有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中介机构评估后的公

允价格将上述业务和资产优先转让给环旭电子

。

六

、

本公司承诺将所拥有的

、

与

环旭电子生产经营相关的全部专利权及专利申请权转让由环旭电子单独享有

，

并

签署专利权和专利申请权转让合同

。

为保障环旭电子及其中小股东的利益

，

本公

司承诺自本承诺函签署之日起至所有专利和专利申请变更为环旭电子单独享有

完成之日的期间内

，

在行使与环旭电子共有的专利权及专利申请权的单项或多项

相关权利时需受以下限制

：（

１

）

环隆电气在实施该等专利权及专利申请权时仅限

于从事其现有的

、

与环旭电子不构成同业竞争的业务范围

。

环隆电气仅可以普通

许可方式许可环隆电气所控制的除环旭电子及其控股企业外的其他下属企业

（

以

下简称

“

其他企业

”）

使用该等专利权及专利申请权时

，

且该其他企业使用该等专

利权及专利申请权时仅限于从事其等现有的

、

与环旭电子不构成同业竞争的业务

范围

；（

２

）

环隆电气在行使除上述第

（

１

）

项以外的与该等专利权及专利申请权有关

的其他权利时

（

包括但不限于行使转让

、

放弃

、

许可等权利时

）

需经环旭电子董事

会或股东大会同意

；

环旭电子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在表决相关议案时

，

关联董事及

股东需履行回避程序

；（

３

）

环隆电气同意不干涉环旭电子及其控股企业对该等专

利权及专利申请权于适用法令范围内的正常行使

。

按承诺履行中 长期

三：上市公司的承诺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履行

情况

承诺履行期限

环旭电子

股份有限

公司

与超募资金使用有关的承诺

：

承诺偿还银行贷款后十二个月内不进

行证券及衍生品投资

、

委托贷款

（

包括为他人提供财务资助

）

及上海

证券交易所认定的其他高风险投资

。

按承诺履

行中

２０１２．３．２３

－２０１３．３．２２

特此公告。

环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１６日

2012年11月16日 星期五

Disclosure

A38

信息披露

上 市 公 司 名 称 ： 北京电子城投资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股 票 上 市 地 点 ： 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 票 简 称 ： 电子城

股 票 代 码 ：

６００６５８

收 购 人 公 司 名 称 ： 北京电子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住 所 ： 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路１２号

通 讯 地 址 ： 北京市朝阳区三里屯西六街６号乾坤大厦

邮 政 编 码 ：

１０００２７

签署日期：二〇一二年十一月十五日

收购人声明

一、本报告书摘要系收购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

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格式与准则第

１６

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及相关法律、法规编写。

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

格式与准则第

１６

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的规定，本报告书摘要已全面披露收购人在北京电子城投资

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电子城”）拥有权益的股份。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摘要披露的持股信息外，收购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在

电子城拥有权益。

三、收购人签署本报告书摘要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收购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

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四、 本报告书摘要披露的国有法人股股权变动事项已获得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本

次收购触发了要约收购义务，收购人需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申请豁免其要约收购义务；本报告书

摘要需报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审核无异议后方可履行。

五、本次收购是根据本报告书摘要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收购人和所聘请的专业机构外，没有委托

或者授权任何其他机构或个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摘要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摘要作出任何解释或

者说明。

第一节 释义

在本报告书摘要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电子城 指 北京电子城投资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电控

、

收购人

、

公司 指 北京电子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和智达 指 北京和智达投资有限公司

东投发 指 北京京东方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京东方 指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七星集团 指 北京七星华电科技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七星电子 指 北京七星华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兆维集团 指 北京兆维电子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

信息学院 指 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器件五厂 指 北京半导体器件五厂

东光微电子 指 北京东光微电子有限责任公司

燕东微电子 指 北京燕东微电子有限公司

北京国资中心 指 北京国有资本经营管理中心

北京市国资委 指 北京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国务院国资委 指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

交易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天职国际 指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Ａ

股 指 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本次收购 指

和智达持有的电子城全部股份无偿划转给北京电控导致北京电控持有电

子城相关股份

《

公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

证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

收购办法

》

指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

准则

１６

号

》

指

《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６

号

—

上市公司收购

报告书

》

元

、

万元 指 人民币元

、

人民币万元

第二节 收购人介绍

本次收购的收购人为北京电控。

一、北京电控基本情况

公 司 名 称

：

北京电子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住 所

：

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路

１２

号

法 定 代 表 人

：

王岩

注 册 资 本

：

１３０

，

７３７

万元

公 司 类 型

：

有限责任公司

经 济 性 质

：

国有独资

经 营 范 围

：

国有资产管理

；

通信类

、

广播电视视听类

；

计算机和外部设备及应用类

；

电子基础原材料和元

器件类

；

家用电器及电子产品类

；

电子测量仪器仪表类

；

机械电器设备类

；

交通电子类产品及

电子行业以外行业的投资及投资管理

；

房地产开发

，

出租

、

销售商品房

；

物业管理

成 立 日 期

：

１９９７

年

０４

月

０８

日

营 业 期 限

：

自

１９９７

年

０４

月

０８

日至

２０１７

年

０４

月

０７

日

营 业 执 照 注 册 号

：

１１００００００５０９９６７１

税 务 登 记 证 号 码

：

１１０１０５６３３６４７９９８

通 讯 地 址

：

北京市朝阳区三里屯西六街

６

号乾坤大厦

通 讯 方 式

：

联系电话

：

０１０－８４５４５４３８

传 真

：

０１０－８４５４５０５４

邮政编码

：

１０００２７

二、收购人产权及控制关系

（一）收购人成立及重大法律事项变更情况

北京电控前身为北京电子工业办公室。

１９９７

年

４

月

８

日，根据北京市人民政府京政函［

１９９７

］

４

号《关于

同意北京市人民政府电子工业办公室转制为北京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批复》，北京市电

子工业办公室转制设立为北京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１９９９

年，根据北京市人民政府京政函［

１９９９

］

１６１

号《关于同意北京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修改公司章程的批复》，北京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更名为北京电子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北京

市人民政府以原北京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其所属企业截止到

１９９９

年

９

月

３０

日经核实后占

有的全部国有资产价值量中的国有资本金

１３０

，

７３７

万元作为对公司的出资。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２２

日，北京市国资委下发京国资［

２００９

］

３５

号《北京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

于将首钢总公司等

５

家企业划转注入北京国有资本经营管理中心的通知》，将北京电控划转注入北京国资

中心，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北京电控就前述划转办理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二）收购人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北京国资中心持有收购人

１００％

的股权，为收购人的控股股东；北京市

国资委持有北京国资中心

１００％

出资权益，为收购人的实际控制人。 本次收购前，收购人与电子城的股权

控制关系结构图如下：

本次收购后，收购人与电子城的股权控制关系结构图如下：

三、收购人控制的核心企业和核心业务、关联企业及主营业务情况

（一）收购人控制的核心企业和核心业务、关联企业基本情况

收购人是北京市国资委授权的国有特大型高科技企业集团。 收购人旗下拥有京东方、电子城和七星

电子共三家上市公司，拥有

２００

多家全资、控股子公司及参股子公司，主要分布在北京地区。

收购人主营业务分布在液晶显示、集成电路与光伏设备、广电发射设备、自助服务设备、特种电子元

器件及精密仪器仪表等电子信息产业领域。 其中控制的核心企业及主要关联企业简要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公司名称

持股

比例

（

％

）

注册资本

（

万元

）

主营业务

１

京东方科技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直接持股

２．０４％

间接持股

６．３７％

注

①

１３５２１５４．２３４１

制造电子产品

、

通信设备

、

机械电器设备

、

五金交

电

、

建筑材料

、

纸制品

、

工业气体

、

工业模具

、

蒸汽

热汽

２

北京七星华创电子股份

有限公司

间接持股

５９．１８％

注

② １５２１０

经营本企业和成员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出口业

务

，

以及生产所需的原辅材料

、

仪器仪表

、

机械设

备

、

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等

３

北京电子城投资开发

股份有限公司

间接持股

７６．０７％

注

③ ５８００９．７４

投资及投资管理

、

房地产开发及商品房销售以及

物业管理等业务

４

北京七星华电科技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５３．３５％ ９０２６４．９５

电子专业设备

、

电子元器件和电子材料的研发

、

制造与销售

，

文化创意相关业务

５

北京兆维电子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 ８８３１１．０３３

生产

、

销售通讯及自助服务产品

，

园区物业管理

６

北京牡丹电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１１．３９％ １２５３２０

电视机

、

电子产品及家用电器生产

、

销售

７

北京易亨电子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 １１８２４．４０

制造电子计算机及外部设备

、

仪器仪表

、

通信设

备等

８

北京北方微电子基地设备工艺研究中心

有限责任公司

３７．２８％ ７７９１．７２

光刻机类半导体设备的开发生产

、

销售

９

北京北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７７．５１％ ６９５７．４４

加工

、

制作广播电视发射接收设备

、

微波调频产

品等

１０

北京北广电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 ５４

，

５３３．９０

加工

、

制造信息

、

媒体

、

网络传输设备

；

物业管理

注

①

收购人通过控股子公司东投发持有京东方

６．３７％

股份；

注

②

收购人通过控股子公司七星集团持有七星电子

５９．１８％

股份；

注

③

收购人通过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持有电子城

７６．０７％

股份；

具体公司名称参见上述“本次收购前收购人与电子城的股权控制关系结构图”；

另：其他企业列示持股比例均为收购人直接持股比例。

（二）收购人最近三年财务状况

报表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

元

）

８９

，

７７８

，

４００

，

４６８．１８ ７５

，

９４４

，

０５３

，

３３０．４３ ５０

，

３７９

，

１６８

，

８２５．７３

净资产

（

元

）

４４

，

１２９

，

５８７

，

４１８．９０ ４３

，

６５１

，

４３６

，

００５．８６ ３０

，

５１０

，

７６４

，

３４１．３２

资产负债率

（

％

）

５０．８５ ４２．５２ ３９．４４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营业收入

（

元

）

１９

，

４２４

，

８４５

，

７９２．６４ １４

，

４０３

，

８７２

，

２７９．９３ １１

，

９３６

，

５９７

，

９８６．５２

利润总额

（

元

）

７５１

，

２３３

，

３２７．３４ －１

，

７１９

，

９４２

，

１３１．０４ ９５７

，

１３３

，

４３１．４１

净利润

（

元

）

４２６

，

１２５

，

４１１．４３ －１

，

９２０

，

５１４

，

９６０．０３ ６９５

，

９５４

，

８６２．１８

净资产收益率

（

％

）

０．９７ －５．２ ３．１１

注：以上总资产、净资产、营业收入、利润总额、净利润等数据摘自北京电控最近三年年度审计报告。

四、涉及处罚、诉讼和仲裁情况

北京电控最近五年内未受过与证券市场相关的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未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

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五、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

家或地区居留权

王 岩 男 董事长 中国 北京 否

王东升 男 副董事长 中国 北京 否

赵炳弟 男 董事

、

总裁 中国 北京 否

江玉崑 男 董事 中国 北京 否

谢志华 男 独立董事 中国 北京 否

赵崇捷 男 监事会主席 中国 北京 否

方子虹 女 监事 中国 北京 否

杨 昕 男 监事 中国 北京 否

缪国平 男 副总裁 中国 北京 否

袁汉元 男 副总裁 中国 北京 否

吴文学 男 副总裁 中国 北京 否

谢小明 男 副总裁 中国 北京 否

张劲松 男 副总裁 中国 北京 否

上述人员最近五年内未受过与证券市场相关的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未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

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六、在境内、境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的简要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 收购人通过全资子公司和智达持有电子城

４０５

，

９８１

，

３７５

股

Ａ

股股份，占

电子城股份总数的

６９．９９％

；通过控股子公司七星集团持有电子城

１１

，

４５６

，

０７６

股

Ａ

股股份，占电子城股份总

数的

１．９７％

；通过控股子公司京东方持有电子城

９

，

８１９

，

４９３

股

Ａ

股股份，占电子城股份总数的

１．６９％

；通过

全资子公司兆维集团持有电子城

９

，

１４０

，

９００

股

Ａ

股股份，占电子城股份总数的

１．５８％

；通过控股子公司燕东

微电子持有电子城

１

，

６３６

，

５８２

股

Ａ

股股份，占电子城股份总数的

０．２８％

；通过下属事业单位信息学院（北京

电控持有其

１００％

出资权益）持有电子城

１

，

６３６

，

５８２

股

Ａ

股股份，占电子城股份总数的

０．２８％

；通过全资子公

司东光微电子持有电子城

１

，

６３６

，

５８２

股

Ａ

股股份，占电子城股份总数的

０．２８％

；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收购人直接持有京东方

２７５

，

３０３

，

８８３

股

Ａ

股股份，占京东方股份总数的

２．０４％

，通过控股子公司东投发持有京东方

８６０

，

９８１

，

０８０

股

Ａ

股股份，占京东方股份总数的

６．３７％

；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收购人通过控股子公司七星集团持有七星电子

９０

，

００５

，

７６０

股

Ａ

股股份，

占七星电子股份总数的

５９．１８％

。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收购人不存在持有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其他金融机

构

５％

以上股权的情形。

第三节 收购决定及收购目的

一、收购目的

本次收购是因收购人北京电控无偿划转受让电子城的控股股东和智达所持电子城全部股份所致。本

次无偿划转是按照北京市国资委《关于加快推进市国资委所出资企业压缩管理层级工作的通知》京国资

发［

２０１１

］

９

号文要求，为减少管理层级，进一步理顺股权关系，规范公司管理和运作而进行的，北京电控对

于收购和智达所持电子城的股份并不具有针对性之收购目的。

本次收购完成后，北京电控直接持有电子城股份，有利于北京电控加大对电子城经营运作的支持力

度，促进电子城做强做大，提高规范化运作水平，优化公司治理结构。

二、收购决定及所履行的相关决策程序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

日，收购人董事会通过决议，同意和智达持有的电子城

４０５

，

９８１

，

３７５

股股份无偿划转给北

京电控。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８

日，和智达股东作出决定，同意和智达持有的电子城

４０５

，

９８１

，

３７５

股股份无偿划转给北京

电控。 无偿划转完毕后，和智达不再持有电子城任何股份，不再为电子城控股股东，北京电控持有电子城

相关股份，并为其控股股东。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４

日，和智达与北京电控签署了《无偿划转协议》，和智达为划出方，北京电控为划入方，和

智达将其持有的电子城

４０５

，

９８１

，

３７５

股股份无偿划转给北京电控。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

日，国务院国资委核发《关于北京电子城投资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东所持股份无偿

划转有关问题的批复》（国资产权［

２０１２

］

１０３５

号），批复同意和智达将其持有的电子城

４０５

，

９８１

，

３７５

股股份

无偿划转给北京电控。

收购人无偿划转受让电子城

４０５

，

９８１

，

３７５

股

Ａ

股股份事项需获得中国证监会豁免要约收购义务的批

准；同时，本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需中国证监会审核无异议后方可履行。

三、是否拟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持上市公司股份或者处置其已拥有权益的股份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 除本次收购中收购人受让无偿划转的和智达持有的电子城

４０５

，

９８１

，

３７５

股

Ａ

股股份外，收购人未来

１２

个月内暂无在二级市场继续增持电子城股份或处置电子城股份的具体方

案计划。

第四节 收购方式

一、收购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 和智达持有电子城

４０５

，

９８１

，

３７５

股

Ａ

股股份， 占电子城股份总数的

６９．９９％

。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４

日，和智达与北京电控签署了《无偿划转协议》，和智达为划出方，北京电控为划入方，和

智达将其持有的电子城

４０５

，

９８１

，

３７５

股

Ａ

股股份无偿划转给北京电控。 前述无偿划转完毕后，北京电控将

持有电子城

４０５

，

９８１

，

３７５

股

Ａ

股股份。

二、收购方式

（一）本次收购基本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４

日，和智达与北京电控签署了《无偿划转协议》，和智达为划出方，北京电控为划入方，和

智达将其持有的电子城

４０５

，

９８１

，

３７５

股

Ａ

股股份无偿划转给北京电控，占电子城股份总数的

６９．９９％

。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

日，国务院国资委核发《关于北京电子城投资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东所持股份无偿

划转有关问题的批复》（国资产权［

２０１２

］

１０３５

号），批复同意和智达将其持有的电子城

４０５

，

９８１

，

３７５

股股份

无偿划转给北京电控。

本次无偿划转事项需获得中国证监会豁免要约收购义务的批准；同时，本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需中

国证监会审核无异议后方可履行。

（二）《无偿划转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划转标的

和智达同意将其持有的电子城

４０５

，

９８１

，

３７５

股

Ａ

股股份无偿划转至北京电控，北京电控同意受让该等

股份。

２

、划转基准日

本次无偿划转的基准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１

日。

３

、职工安置方案

股份划转完毕后，被划转企业照常运营，不存在人员安置问题。

４

、债权、债务以及或有负债的处理方案

本次无偿划转不涉及电子城的债权、债务以及或有负债的处理问题，电子城的债权、债务以及或有负

债仍由电子城自身负担。

三、本次收购股份的权利限制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本次收购所涉及股份不存在质押、冻结等任何权利限制的情形。

第五节 资金来源

本次无偿划转是按照北京市国资委 《关于加快推进市国资委所出资企业压缩管理层级工作的通知》

京国资发［

２０１１

］

９

号文要求，为减少管理层级，进一步理顺股权关系，规范公司管理和运作而进行的，北京

电控对于收购和智达所持电子城的股份并不具有针对性之收购目的，且本次股份无偿划转，不涉及资金

支付情形；不存在利用本次收购的股份向银行等金融机构质押取得融资的情形；不存在收购资金直接或

者间接来源于电子城及其关联方的情形。

第六节 后续计划

本次收购完成后，北京电控成为电子城的控股股东，因此，有关后续计划指收购人北京电控对于电子

城的后续计划。

一、是否拟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改变电子城主营业务或者对电子城主营业务作出重大调整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北京电控没有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改变电子城主营业务或者对电子城主营

业务进行重大调整的计划。

二、未来

１２

个月内是否拟对电子城或其子公司的资产和业务进行出售、合并、与他人合资或合作的计

划，或电子城拟购买或置换资产的重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北京电控没有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对电子城或其子公司的资产和业务进行

出售、合并、与他人合资或合作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电子城没有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购买或置换资产等重大资产重组计划。

三、是否拟改变电子城现任董事会或高级管理人员的组成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北京电控没有在本次收购完成后对电子城本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

其职务进行调整的计划。

四、是否拟对可能阻碍收购电子城控制权的公司章程条款进行修改及修改的草案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北京电控没有在本次收购完成后对电子城章程中可能阻碍收购电子城

控制权的条款进行修改的计划。

五、是否拟对被收购公司现有员工聘用计划作重大变动及具体内容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北京电控没有在本次收购完成后对电子城员工聘用计划作出重大变动

的计划。

六、是否拟对电子城分红政策进行重大调整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北京电控没有在本次收购完成后对电子城分红政策进行重大调整的计划。

七、其他对电子城业务和组织结构有重大影响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北京电控没有对电子城业务和组织结构有重大影响的计划。

第七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收购人不存在与本次收购有关的其他重大事项和为避免对本报告书摘

要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信息。

北京电子控股有限责任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 王岩

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１５日

北京电子城投资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总资产

（

万元

）

净资产

（

万元

）

项目简介

挂牌价格

（

万元

）

【

Ｇ３１２ＳＨ１００

６４９４

】

武汉烽火普天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４７％

股权

３７５９．３４ ２９９８．７２

注册资本

：

３００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

：

通信系统及终端

、

广播电视系统及终端

、

网络通信设备及终

端

、

通信及广播电视增值业务系统和平台

、

计算机及软件等相关通信技

术

、

信息技术领域的科技开发

、

技术转让

、

咨询服务等

。

１４１０．００００

【

Ｇ３１２ＳＨ１００

６４９９

】

彭州民生村镇银行有限公司

１０％

股权

４５７８４．６０ ９４６７．６０

注册资本

：

５５０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

：

吸收公众存款

；

发放短期

、

中期和长期贷款

；

办理国内结算

；

办

理票据承兑和贴现

；

从事同业拆借及信贷资产转让业务

；

从事银行卡业

务

；

代理发行

、

代理兑付

、

承销

、

买卖政府债券

；

保函业务

；

代理收付款项

业务

，

代理委托存

、

贷业务

；

经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

１１１９．８６００

【

Ｇ３１２ＳＨ１００

６４９６

】

英大长安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１．７５％

股

权

－－ ８２２００．００

注册资本

：

２２９０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

：

许可经营项目

：

为投保人提供防灾

、

防损或风险评估

、

风险管

理咨询服务

；

为投保人拟订投保方案

、

办理投保手续

；

为被保险人或受益

人代办检验

、

索赔

；

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向保险人索赔

；

安排国内分入

、

分出业务

；

安排国际分入

、

分出业务

；

企业年金管理咨询

；

投资管理咨询

；

企业管理咨询

；

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

一般经营项目

：

无

１４３８．５０００

【

Ｇ３１２ＳＨ１００

６４９７

】

英大长安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１．３１％

股

权

－－ ８２２００．００ １０７６．８２００

【

Ｇ３１２ＳＨ１００

６４９５

】

上海徐汇对外贸易有限公司

２４％

股权

２２１９４．２０ ５９０．３６

注册资本

：

５０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

：

从事货物和技术进出口业务

，

纺织原料及产品

、

机电产品

、

家

具

、

化工原料及产品

（

除危险品

、

监控化学品

、

烟花爆竹

、

民间爆炸物品

、

易制毒化学品

）、

金属材料及制品

、

建筑装潢材料

、

五金交电

、

汽车摩托车

配件

（

除蓄电池

）、

电子电器产品

、

日用百货

、

食用农产品

（

除生猪产品

）、

文教用品

、

体育用品

、

玩具

、

化妆品的销售

，

投资及商务咨询

（

除经纪

）、

会

展会务服务

，

批发

：

预包装食品

（

含熟食卤味

、

冷冻冷藏

）；

乳制品

（

含婴幼

儿配方乳粉

）（

涉及许可经营的凭许可证经营

）。

１４１．６８６４

【

Ｇ３１２ＳＨ１００

６４９８

】

中建三局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０．５３２６％

股权

－－ １１１１．７７

注册资本

：

３６６３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

：

各类建筑工程总承包

、

施工

、

咨询

、

建筑技术开发与转让

、

机械

设备租赁

、

路桥建设

、

建筑工程

、

人防工程设计

、

商品混凝土的生产和批

发

。

１１１１．７７００

【

Ｇ３１２ＳＨ１００

６４９３

】

上海中信国安葡萄酒业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和

５７２７１５４０．８７

元债权

１０６４４．３５

００００

２８１４．８６０

０００

注册资本

：

２００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

：

生产葡萄酒及果酒

（

加工灌装

）。 【

企业经营涉及行政许可的

，

凭许可证件经营

】

９３８６．４６０００

０

【

Ｇ３１２ＳＨ１００

６４８７

】

上海川杰置业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及

转让方对上海川杰置业有限公司

９６２０１．５９７０３７

万元债权

１３５０４７．７

２

３８８４７．３４

注册资本

：

３３０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

：

房地产开发经营

，

物业管理

，

建材

、

金属材料

、

木材

、

五金交电

的销售

（

涉及许可经营的凭许可证经营

）。

１３５０４８．９３７

０

【

Ｇ３１２ＳＨ１００

６３９７－２

】

上海俊英通信电子有限公司

４０％

股权

６５２．９２ ４１２．１７

注册资本

：

５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

：

生产光通信连接器及相关通信电子产品

，

销售自产产品

（

凡涉

及许可经营的凭许可证经营

）。

１４８．５５００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交易信息

欲了解以下项目详情，请登陆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ｕａｅｅ．ｃｏｍ

或中国产权交易报价网网站

ｗｗｗ．ｍａ－ｃｈｉｎａ．ｏｒｇ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地址：上海市广东路

６８９

号海通证券大厦

３

楼，咨询电话：

４００－８８３－９１９１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北京总部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蜂窝中路

１５

号，联系电话：

０１０－５１９１７８８８

杨先生

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项目公告专栏

欲了解详细信息，请查询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ｑｕａｅ．ｃｏｍ

地址：重庆市渝中区民族路

１０１

号交易大厦

联系人：唐女士、颜先生 联系电话：（

０２３

）

０２３６３６２２６３８

、

０２３６３６２２３８０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总资产

（

万

元

）

净资产

（

万元

）

项目简介

挂牌价格

（

万元

）

Ｇ３１２ＣＱ１

００１３４０

秦皇岛佳裕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转让

５１０６８．３４ ６３７７．７８

标的公司注册资本

５００

万元

，

一般经营项目

（

项目中属于禁止经营和许可经营的除外

）；

房地产

开发与经营

；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

园林绿化建设工程施工

。

经评估总资产为

５１０６８．３４

万元

，

净资

产为

６３７７．７８

万元

，

该

１００％

股权拟按现状以不低

８０６８

万元协议或竞价转让

。

产权转让相关详情

及资料信息

，

请详见网站

（

ｗｗｗ．ｃｑｕａｅ．ｃｏｍ

）

公告

。

联系方式

：

徐先生

１５８１１２２１１７８

８０６８

Ｇ３１２ＣＱ１

００１３４１

重庆金星股份有限公司

４．４３％

股份转让

３７４２．９２ １４１０．３３

标的公司注册资本

１１２９．４

万元

，

许可经营项目

：

生产

、

销售

（

限本企业自产产品

）

肉制品

（

酱卤肉

制品

）。

一般经营项目

：

货物进出口

。

经评估总资产为

３７４２．９２

万元

，

净资产为

１４１０．３３

万元

，

该

４．４３％

股权拟按现状以不低

６２．４８

万元协议或竞价转让

。

产权转让相关详情及资料信息

，

请详见

网站

（

ｗｗｗ．ｃｑｕａｅ．ｃｏｍ

）

公告

。

联系方式

：

唐女士

６３６２２６３８

６２．４８

Ｇ３１２ＣＱ１

００１３３６

重庆华西三利包装刀具

有限责任公司

９０％

股权

转让

２３６７．９２ １５５３．９２

标的公司注册资本

３２３

万元

，

经营范围

：

制造

、

销售模切刀具

、

模切制版

、

包装材料

；

设计

、

制造

、

加工模具

；

货物进出口

（

法律

、

行政法规禁止的不得经营

；

法律

、

行政法规规定需许可审批的

，

取

得许可审批后从事经营

）；

销售油墨

、

包装印刷器材

、

印刷机械

、

纸张

、

文化办公用品

。

经评估总

资产

２３６７．９２

万元

，

净资产为

１５５３．９２

万元

，

该

９０％

股权拟按现状以不低于

１６２０

万元协议或竞价

转让

。

产权转让相关详情及资料信息

，

请详见网站

（

ｗｗｗ．ｃｑｕａｅ．ｃｏｍ

）

公告

。

联系方式

：

庄女士

０２３－６３６２３０９５

１６２０

Ｇ３１２ＣＱ１

００１３３８

四川红光机械有限公司

２２．２２２％

股权转让

２０８８．６７ １７４．０１

标的公司注册资本

３００

万元

，

经营范围

：

Ａ１

高压容器

（

仅限单层

）、

Ａ２

第三类低

、

中压容器

、

钢制

、

铝制

、

钳制及非标准大型贮罐设备

、

铝合金

、

钢合金

、

铸钢

、

耐热不锈钢

、

铸铁

、

高硅铸铁

、

铸件的

制造

、

结构件的制作等

（

具体范围详见营业执照

）。

经评估总资产

２０８８．６７

万元

，

净资产为

１７４．０１

万元

，

该

２２．２２２％

股权拟按现状以不低于

３８．６７

万元协议或竞价转让

。

产权转让相关详情及资料

信息

，

请详见网站

（

ｗｗｗ．ｃｑｕａｅ．ｃｏｍ

）

公告

。

联系方式

：

刘女士

０２３－６３６２２５０８

３８．６７

Ｇ３１２ＣＱ１

００１３３７

青海铬盐高新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５００

万股股权

转让

３４８６．６６ ４５３．１３

标的公司注册资本

７４１０

万元

，

经营范围

：

重铬酸钠

、

铬酸酐

、

氧化铬绿

、

重铬酸钾的加工

、

生产

、

销售

（

有效期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

）；

铬系列高科技产品开发及相关信息咨询等

；

经营国家禁止和

指定公司经营以外的进出口商品

。

经评估总资产

３４８６．６６

万元

，

净资产为

４５３．１３

万元

，

该

５００

万股

股权拟按现状以不低于

５００

万元协议或拍卖转让

。

产权转让相关详情及资料信息

，

请详见网站

（

ｗｗｗ．ｃｑｕａｅ．ｃｏｍ

）

公告

。

联系方式

：

刘女士

０２３－６３６２２５０８

拍卖公告详见

ｗｗｗ．ｃｑｕａｅ．ｃｏｍ

、

西海都

市报

５００

Ｇ３１２ＣＱ１

００１３３９

北京方正众邦数字医疗

系统有限公司

４．３１％

股

权转让

＼ ３０３７．０４

标的公司注册资本

３３５６

万元

，

一般经营项目

：

生产销售计算机软件

、

相关硬件

；

并提供相关的技

术培训和咨询

。

经评估净资产为

３０３７．０４

万元

，

该

４．３１％

股权拟按现状以不低

１３１

万元协议或竞

价转让

。

产权转让相关详情及资料信息

，

请详见网站

（

ｗｗｗ．ｃｑｕａｅ．ｃｏｍ

）

公告

。

联系方式

：

李女士

１３６５８３６９１９０

１３１

Ｇ３１２ＣＱ１

００１３２２－２

江阴市双赢通信材料有

限公司

２５％

股权转让

６２０４．３ ２６９９．４７

标的公司注册资本

１００３．３４

万元

，

经营范围

：

通信材料

（

不含国家限制类

）、

线缆

、

塑料编织袋及

塑料制品

、

色织布的制造

、

加工

。

经评估总资产为

６

，

２０４．３

万元

，

净资产为

２

，

６９９．４７

万元

，

该

２５％

股权拟按不低于

６０７．５

万元协议或竞价转让

。

相关详情见网站

（

ｗｗｗ．ｃｑｕａｅ．ｃｏｍ

）

公告

。

联系方式

：

黎先生

６３６２３０９５ １３９９６３０２４０５

６０７．５

秦皇岛佳裕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对中冶东方置业有限公司债务转移项目

，

详情见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

（

ｗｗｗ．ｃｑｕａｅ．ｃｏｍ

）

公告

。

联系电话

：

０１０－６４４６２９９１

、

１５８１１２２１１７８

徐老师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８３

证券简称：鲁信创投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４６

鲁信创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七届三十五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鲁信创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以书面方式发

出。 会议应参加表决的董事

９

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９

人。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全票通过了《关于出资设立烟台鲁信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的议案》：

公司拟与烟台高新技术产业园区金财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烟台金财公司）共同组建烟台鲁信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烟台鲁信），烟

台鲁信注册资本

１

亿元，其中公司出资

７０００

万元，占其

７０％

股权，烟台金财公司

出资

３０００

万元，占其

３０％

股权。

烟台鲁信主要投资于烟台市、 胶东半岛区域的成长期与扩张期的高新技

术企业以及具有资本运作前景的行业龙头企业， 重点投资于具有上市和新三

板挂牌潜力的科技型高成长性企业，关注环保、新能源、新材料、新农业、生物

医药、电子信息、装备制造等行业。 通过股东方的紧密合作，建立有效的投资管

理机制， 对烟台市具有较高成长性和资本运作前景的高新技术企业和行业龙

头企业进行投资与支持，推进企业迅速发展，实现投资资本的增值和企业价值

最大化。

本次对外投资未构成关联交易。

特此公告。

鲁信创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１５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９８

证券简称：安琪酵母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３９

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情况

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上午

９

：

３０

在公司四楼会议室召开，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董

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通知及相

关资料全文刊登在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

１１

月

８

日的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和上交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

本次会议召开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由董事长俞学锋先生主持。

二、会议出席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的方式。 其中：

１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４

名，合计持股

１６４

，

４３４

，

６４５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４９．８８％

。

２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以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湖北瑞通

天元律师事务所詹曼、崔宝顺律师出席了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

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埃及年产

１．５

万吨高活性干酵母项目预算投资

总额的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１６４

，

４３４

，

６４５

股，占参加投票有效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表决结果：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湖北瑞通天元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詹曼、崔宝顺

３

、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

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表

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１６日

证券简称：康恩贝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７２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４８

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七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十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完整和准确，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十次临时

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以书面、传真、电子

邮件方式送达各董事。 会议应参加审议表决董事

９

人，实际参加审议表决董事

９

人。 公司监

事以审议有关议案方式列席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了有关议案，经书面表决通过决议如下：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金华康恩贝提供贷款担保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为支持子公司经营发展， 同意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浙江金华康恩贝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金华康恩贝）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分行申请的贷款提供担保，担

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所提供担保的标的为自公司本次董事会决议日起一年内金华康

恩贝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分行申请办理的借款期限不超过

５５

个月的人民币

７

，

９００

万元的银行贷款。

金华康恩贝

２０１１

年度营业收入

６０

，

１４８

万元，净利润

６

，

１２４

万元，截止

２０１１

年末的资产

总额

４５

，

１０９

万元，资产负债率

３９．２２％

（经审计）；

２０１２

年

１－１０

月实现营业收入

６９

，

４２０．１１

万

元，净利润

８

，

８３６．８６

万元。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末的资产总额

５２

，

９６５．０６

万元，资产负债率

３１．３６％

（未经审计）。 该公司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良好，偿债能力较强。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公司及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

０．７５

亿元人民币，占公司经审计的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合并净资产（不含少数股东权益）的

１４．２１

亿元的

５．２８％

，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１６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７１

股票简称：

ＳＴ

天目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４３

杭州天目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不存在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本次会议召开前不存在补充提案的情况

杭州天目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在临安

市苕溪南路

７８

号公司会议室召开， 宋晓明董事长因出差在外委托副董事长潘跃东先生主

持会议。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表共

３

人，代表公司股份

４０

，

０６８

，

４０９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的

３２．９０％

。 按照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要求和公司章程规定，本次到会的股东

和股东代表

３

人享有表决权，代表公司股份数

４０

，

０６８

，

４０９

股。 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及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杭州分所律师列席了会议，会议出席情况符合《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 大会以记名投票的方式表决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华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为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会计审

计机构的议案》。同意股份

４０

，

０６８

，

４０９

股，占出席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弃权股

份

０

股，反对股份

０

股。

同意聘用华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为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会计审计机构。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股份

４０

，

０６８

，

４０９

股，占出席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弃权股份

０

股，反对

股份

０

股。 （修改后的公司章程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杭州分所吴梁律师、 周火英律师现场见证并

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和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杭州天目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Ｏ一二年十一月十五日


